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

行人”）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债券受托管理人，

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立案调查进展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 9 月 29 日出具的上市公司公告（2017-214），发行人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

查通知书（编号为：沪证专调查字 20161102 号），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

查。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披露（公告

编号：2016-276）。 

截止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尚无相关进展。调查期间，公司

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向广大投资

者披露相关进展。 

二、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 9 月 29 日出具的上市公司公告（2017-213），发行人第

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全资子

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以支付现金的形式购买浙江华和万润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和万润”）100%股权、江苏中科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科智能”）100%股权以及北京启创卓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创卓越”）

100%股权的事项，详见公司披露的《中安消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中安消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167、

2016-184）。 



公司已完成对华和万润和中科智能两家公司的收购，详见公司 2016 年 10

月 1 日披露的《中安消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224）。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之启创卓越交割审计过程中，公司及中介机构

发现启创卓越在过渡期间(2016 年 4-8 月)存在异常的大额预付账款支出，随即采

取应对措施以期妥善解决、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公司与启创卓越原股东已

签订终止收购协议。 

根据交易各方就启创卓越项目签订的《终止协议》的约定，启创卓越原控股

股东天津中启创科技有限公司将分两期返还公司已支付的首期交易对价款及其

资金成本；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公司需配合办理启创卓越 100%股权的变更登记

手续。详见公司披露的《中安消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253、2016-257、2016-267、2016-273、2016-278、2016-281、2017-003、

2017-010、2017-013、2017-018、2017-023、2017-028、2017-030、2017-035、

2017-044、2017-051、2017-054、2017-063、2017-064、2017-072、2017-094、

2017-106、2017-112、2017-124、2017-165、2017-185）。 

截至本公告日，启创卓越原控股股东天津中启创科技有限公司尚未向公司支

付上述全部款项，公司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已将天津中启创科技有限公司诉至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原定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开庭审理，因法院对第三人

采取公告送达方式进行法律文书送达，开庭时间将延后。后续公司将根据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三、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冻结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 9 月 29 日出具的上市公司公告（2017-215），2017 年 9

月 29 日，发行人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恒汇志”）通知，中恒汇志所持有的 58,890,000 股公司限售股份被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 4.59%，冻结期限为 3 年，自 2017 年 9 月

26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止；中恒汇志所持有的 88,210,240 股公司限售股份

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 6.88%，冻结期限为 3 年，自 2017

年 9 月 14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13 日止。此外，中恒汇志涉及被轮候冻结的股份

具体如下：528,286,251 股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97,383,174

股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 



截至 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涂国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533,877,2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1.61%，其通过深圳市中恒

汇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27,977,8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1.15%，

通过国金中安消增持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5,899,385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0.46%。本次冻结后其累计被冻结股份 517,977,838 股，占其合

计所持公司股份的 97.02%，占公司总股本的 40.37%。 

中恒汇志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比例较高且已触碰预警平仓线，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后续仍存在因其他诉讼或诉前保全被冻结或被处置的风险。同时，由于中恒

汇志为盈利预测应补偿股份设置的专门账户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中恒汇志及实

际控制人涂国身先生解除前述应补偿股份冻结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因而上述应

补偿股份的赠送事宜能否尽快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且存在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或冻结情况及其影响，积极推进应补偿股份解

除冻结事宜，督促控股股东尽早履行应补偿股份赠送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上述重大事项

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